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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从国家层面强调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现代城市社区呈现出异质性强、人口流动性大的特征，作为城市

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是不同的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居民之间既可能形成共识，也可能产生冲

突，如何化解社区矛盾对推动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既有研究表明，社区矛盾的化解包括诉讼式与非

诉讼式，协商式的非诉讼路径更符合日常社区矛盾纠纷。文章以广州市C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协商治理为

研究视角分析城市社区矛盾的形成原因及其化解路径。研究发现，C社区矛盾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协商机制

功能弱化、主体协商能力不足以及集体理性相对缺失；社区在矛盾化解中存在路径创新，包括构建多元

协商空间、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凝聚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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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
essary to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perfect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eaturing co-
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n-
ance. This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Modern urban com-
mun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high population mobility. As the basic units 
of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arenas where different actors contend. Residents may 
either reach a consensus or have conflicts. Resolving community confli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community 
conflict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methods. The non-litigation path of 
negotiatio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aily conflicts and disputes i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takes C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urban community con-
flicts and their resolution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gotiation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conflicts in C community are the weaken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negotiation 
mechanism,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negotiation ability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relative lack of col-
lective rationality. There are path innovations in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in the community, in-
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negotiation spaces,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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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 1，从国家层面强调了推动社会治理的手段和目标。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同样承载着提

升效能的目标。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现代城市社区呈现出异质性强、人口流动性大的特征，

是不同的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居民之间既可能形成共识，也可能产生冲突[1]，化解社区纠纷和矛盾

对推动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2]。传统社区矛盾化解多依靠行政力量进行控制，虽然能够较为迅速地抑

制矛盾[3]，但容易形成行政依赖、“政府包办”等问题，不利于社区的稳定发展。同时，由于社区居民

社区参与意识逐渐觉醒、公共需求差异化以及社区矛盾多元化、细碎化，运用行政化的手段实行管控已

经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社区矛盾化解等社区公共事务逐渐溢出政府治理范围，流向基层社会，社区作

为基本单元肩负起矛盾自我消化的责任。那么，城市社区面对复杂多样的社区矛盾，是如何进行化解的

呢？既有研究表明，矛盾冲突的化解方式可分为诉讼式和非诉讼式，前者主要是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裁决，

而后者通常采用协商、调解等手段。日常社区矛盾纠纷通常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非诉讼式的化解路

径应用相对广泛。目前，协商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运用较为普遍，在化解社区“疑难杂症”方面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等社区治理主体形成互动达成共识，不仅能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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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化解在基层，积极运用“软”手段，避免矛盾纠纷深化，还能不断增强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提升居

民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感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广州市于 2020 年出台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推动

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规范成立，为其作为新兴治理力量参与社区矛盾治理奠定了基础。广州市 C 社区是率

先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社区，该组织在社区矛盾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路径创新。基于

此，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以广州市 C 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协商治理为研究视角分析城市社区矛盾的形

成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社区协商治理的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治理是伴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协商治理是“协商

民主的治理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等治理领域具有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4]。在西方，早期的协商民主

理论家多将协商治理功能的发挥寄托于包容、平等、理性、互惠等价值规范的运用，尤其是公共理性，

如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实现公共之善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事

实进入协商民主理论家视野，调整理想的价值规范与复杂的现实成为了难题，相关研究存在“经验转向”

[5]。当前，关于社区协商治理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是研究内容的丰富，包括价值取向、实

践逻辑与机制、现实困境、优化路径等方面。价值取向方面，李晓峰[6]认为协商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

方式，能够让基层治理运转起来，其实践价值在于化解矛盾和冲突、培育公共精神以及丰富社区治理模

式；张贤明[7]则认为协商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消弭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凝聚共识。实践逻

辑与机制方面，曾水英[1]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

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尤琳[8]、陈家喜[9]等人则通过具体实践分析发现“党建引领 + 
协商治理”等有效模式。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方面，徐行[4]认为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

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

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等路径突破梗阻。第二是研究领域的

拓宽，在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都有体现。第三是研究层次的变化，从关注宏观层面的顶

层设计转向关注微观层面的基层治理实践，如乡村、城市社区的个案研究。 

2.2. 关于城市社区矛盾的研究 

关于城市社区矛盾的研究，西方起步较早，以科尔曼、葛木森等学者为代表，科尔曼将社区冲突置

于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研究其如何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并基于此对社区冲突的具体类型、频度、

成因及扩大等方面进行探究；葛木森通过对具体场景进行分析来展开研究[10]。国内对城市社区矛盾问题

的关注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既有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区矛盾的类型。如张平[2]根据矛盾

发生的频率以及涉及主体的规模将社区矛盾划分为群体高频矛盾、群体低频矛盾、个体低频矛盾和个体

高频矛盾四种类型。张艳国[11]则对社区主体间的矛盾展开研究，总结了领导机制、动力、态度等方面的

矛盾。肖泽磊[12]依据冲突的内容概括出社区环境、社区利益、社区结构和社区权责四种冲突。二是社区

矛盾的成因与影响因素。如原珂[10]认为社区冲突的形成有内部和外部两者原因，其中内因包括经济利益、

权力争夺、文化差异和区位差异，而外因包括社会转型与变迁、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此外，原珂[13]还通

过回归分析发现社区经济、社区治安、社区救助、社区服务等七大因素是社区冲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

的影响程度最高。三是社区矛盾的化解策略研究。如陈泽鹏[14]根据冲突场域和制度属性将社区矛盾的化

解策略分为四类，分别是法理主导型、情感主导型、情法兼施型和暂缓拖延型。四是社区矛盾的治理困

境与优化路径。如原珂、李少抒[13]认为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六大主要问题，分别是社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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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治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体制机制不通畅、治理手段相对单一、基层政府干预失当或者不作为、社区

冲突治理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社区冲突治理参与不足，应当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优化。 

2.3. 文献评述 

总体而言，关于社区协商治理的研究较为成熟，从理论研究到经验研究都十分丰富，为研究基层治

理中的社区矛盾纠纷治理提供了方向，而关于城市社区矛盾的研究主要围绕社区矛盾的类型、矛盾的成

因与影响因素、矛盾化解的策略展开，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地方化解社区矛盾纠纷的具体实践往往具

有探索性和创新性，采取的策略往往存在差异，微观层面对于矛盾形成与化解策略创新方面的研究仍然

有探索空间，能够为后续的实践提供一定的经验依据。因此，本文关注微观层面社区矛盾纠纷的形成过

程及其化解策略，对 C 社区的实践展开分析。 

3. 案例概述 

3.1. 矛盾初现：电梯更新事务引发意见对立 

广州市 C 社区位于越秀区老旧城区，为南北两座 33 层高住宅楼宇，楼龄已逾 20 年。楼宇 5 层以下

是商业性质，共有 421 户 1155 名住户，其中高层(17 层及以上) 229 户，低层(16 层及以下) 192 户。每个

单元拥有三台电梯，但中间电梯只停 17 层及以上的高楼层 2。 
电梯的更新事务了进入小区公共事务议程。2016 年，社区居民出行依赖的六座电梯已运营超过十五

年，期间故障频发，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到了 2018 年更是被监管部门定性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并建议

整机更新或改造。住户就是否进行电梯更新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进入了讨论更新方案的进程。 
公共事务议程推进受阻。在征集更新方案的意见过程中，有低层住户希望电梯更新时将中间电梯加

开低层的“梯门”，让低层业主也能使用该电梯。该提议受到低层住户的广泛支持，因为长期以来没有

用上这座电梯的低层业主因为其属于公摊地段的公共设施而分摊了管理费，所有电梯使用权应归全体业

主。但高层住户持对立意见，认为一方面加开电梯门可能导致大楼结构安全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售房时

已经明确“中梯只提供 17 楼及以上业主使用”，高层、低层单元的价格明显不同。高、低层住户诉求的

差异使得电梯的更新事务受阻，纠纷不断，安全隐患迟迟未解除。部分住户更是尝试法律途径，希望通

过诉讼的方式实现诉求，但始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3.2. 陷入僵局：小区议事机制失灵 

社区矛盾激化，电梯更新事宜陷入僵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更换电梯需要双三分之二业主同意。

由社区党委、业委会联合开展的 10 次换梯沙龙活动、1 次纸质投票、3 次电子投票等，都未能就“中梯

是否开门”这一分歧达成共识。至 2019 年末，原业委会作为重要的议事机制之一，在启动电梯整修更换

工程后，因意见僵持而逐渐呈现议事乏力。原业委会多次召开业主沙龙，试图化解矛盾，但赞成和反对

的业主总是各占接近一半。为了避免因为议事运作失灵而出现险情，街道、社区等逐步介入，积极联系

党员业主，发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搁置争议优先解决公共出行安全”的倡议，努力获

取居民支持。 

3.3. 迎来转机：新兴治理力量注入 

物业管理委员会与原有治理主体形成合力。根据 2020 年新出台的《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成立物

业管理委员会是业委会换届选举的前置条件，由物业管理委员会来负责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

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矛盾化解的转机，使得包括业主志愿者、物管公司、业委会在内的委员会成员形成

 

 

2广州越秀社区治理“新探索”：小区换梯背后的基层民主大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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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联系，协同推进电梯更新等重要事项的协商工作。新当选的业委会主任作为高层业主，主动放下个

人情感，公平地设置议事日程，致力于争取高层业主的支持，发动全体业主解决矛盾纠纷。 

3.4. 协商结果：社区矛盾化解 

多方协商达成共识。业委会成员、业主志愿者、居委会工作人员等通过召开居民协商会议、走访调

查居民需求、动员居民参与投票等方式实现社区矛盾化解。2022 年 7 月 8 日，通过电子投票，C 社区电

梯更新改造方案以高票数获得业主们投票通过，有 94.6%业主参与表决，97.1%的业主同意换梯方案。2023
年 1 月 9 日，两部中梯已完成更换正式投入使用，其余老旧电梯计划继续更新改造。 

4. 协商治理视角下 C 社区矛盾的形成原因分析 

4.1. 协商机制功能弱化 

社区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的一种政策创新，民主协商尊重不同偏好与意见的表达，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吸纳与聚合，形成共识，使多元治理主体产生合作而非对抗、互动而非被动的共治关系。在不同利

益主体之间构建一种基于公平竞争的互动合作格局，应当主要依靠协商机制[15]。从城市社区的特征看，

协商机制的建立十分必要。这是由于单位制和公社制的解体，越来越多原子式的个体不断涌向城乡社区，

基层社会由此出现了以社会原子化为特征的“社会松散化”现象，特别是城市社区，已经成为了“陌生

人社区”，仅仅依靠松散的原子式的个体发起协商无疑是困难的[4]，通常需要借助组织力量和资源，建

立议事平台等媒介，推动协商进行。协商机制是社区内自发或非自发建立的议事平台等媒介，主要作用

是为居民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提供空间。案例中 C 社区在治理场域内构建了包括业委会、业主大会等组织，

形成相应的协商机制，如业主沙龙等。但由于协商机制功能的不足，在面临电梯更新事务等涉及社区重

大利益问题的事务时呈现出“协商无力”的局面。原业委会多次召开业主沙龙，举行居民投票，却仍然

无法达成利益共识，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社区居民参与投票和议事的积极性不高，筹备开展表决会

或议事会时出现迟到或不参加等情形；二是多次投票表决结果相似，难以推动电梯更新事宜。协商机制

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媒介，媒介功能弱化会影响作用发挥，进而影响治理效果。 

4.2. 主体协商能力不足 

在协商系统视角下，瑟琳娜·佩德里尼(Serena Pedrini)提出，协商能力由个人、认知与制度环境构成，

并将其概括为本身的协商能力(输入)和有效的协商能力(输出)。其具体表现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参

与意愿，只有当参与者了解或愿意了解某个特定问题时，对该问题进行协商才会有效[16]；二技术技能，

指的是主体在协商沟通中具备话语优势，能够显著影响协商结果的能力；三是协商资源，指的是主体拥

有并运用“面子”、“道理”、“威信”等物质或非物质资源进行协商，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分歧。总体

而言，主体的协商能力决定着协商治理的实效。C 社区的协商主体包括业主、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

等。C 社区原业委会是社区内重要的自治组织，其召开的各种会议、沙龙为社区居民表达各自利益诉求

创造了机会。但从实际运作上看，即便搭建了相应的机制，主体协商能力的不足也会影响协商效果。一

方面是部分居民参与意识淡薄，对于电梯纠纷等公共权益相关事件的关注度不高或参与意愿不强烈，与

其他住户的沟通交流较少；另一方面是社区内生社会组织的资源缺乏，外部支持不足，且内部物质资源、

社会资源等社区资源未能充分发掘和有效整合利用，总体上协商能力发挥受限。协商能力不足可能会导

致个体或组织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也就难以达成共识。 

4.3. 集体理性相对缺失 

C 社区矛盾的形成源于集体理性的相对缺失，进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从一般意义上讲，社区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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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利益的社区居民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集体理性是共同体得以维持稳定的重要基础，主要通过意

向性信念与行动增加公共利益以及大众福祉，是个体力量的超越。但在社区的现实集体行动中，有时会

出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况[17]。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体理性就是“经济人”理性，“经济

人”个体自我目标偏好与不确定性将利己目标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18]，个人理性的选择不一定会导致理

性的结果。对于 C 社区而言，理性的结果应当是社区居民就电梯更新问题达成一致的利益目标，尽可能

规避公共性的安全风险。但该社区居民个体自我目标偏好较为明确，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低层住

户基于自身出行需求主张加开电梯门，高层住户则考虑安全风险，提出与低层住户相反的意见，集体理

性难以实现。再者是电梯更新所涉及的一系列费用需要业主进行分担，但高层和低层业主对于费用分摊

方法具有不同的倾向。社区矛盾激化与化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博弈过程，在集体理

性相对缺失的情况下，社区矛盾逐步形成。社区矛盾的发展升级不仅不能增进居民个体利益，反而增加

了协商成本。 

5. 协商治理视角下 C 社区矛盾的化解路径分析 

5.1. 构建多元协商空间：协商模式转变 

根据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形态特点，可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空间、交往空间以及网络空间，其中

物理空间指的是有形空间，包括正式空间与非正式空间；交往空间指的是无形空间，即活动和议题空间；

网络空间指的是虚拟空间，即基于信息技术在互联网等平台创建的信息流动空间，为居民和其他社区主

体提供了交往的平台、手段和途径[19]。议题空间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公共空间。社区中产生的矛盾多与

居民日常生活相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不同于政治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但涉及不同的群体，具有不

同的影响范围。因此非常有必要树立灵活的协商原则，采取“因事制宜”的协商模式解决不同的问题。 
C 社区在充分运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多元的议题空间，有针对性地转变协商模式，从而

实现社区矛盾的有效化解。原业委会的主要手段为召开议事大会以及开展民主投票等，旨在充分利用正

式物理空间促成居民共识。管委会成立后，有效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空间的使用，一方面由街道党工委

书记任召集人，物管委及党支部联合区职能部门、物管会代表、业主代表，定期召开共建共治共享联席

会议，共同商议协调推进解决社区纠纷中的重难点问题；另一方面深入到社区非正式空间，与居民拉进

联系，组建党员突击队，到居民家中调查研究，了解居民的诉求，发挥桥梁作用。深入住户的日常生活

空间，能有效缓解群众参与意愿不强的难题，既能推动僵局破解，又能提高群众的社区事务参与意识。 

5.2. 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属地贤人参与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们关系结构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内涵与协商治理具有紧密的关联

性，两者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有破除集体行动困境的共同目标[20]。对于政府无法直接介入

的基层社区，更需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如居民之间长期居住在一起、长期互动沟通交流所形成的信

任、互惠等社会资本，能够让个体之间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实现自主治理[21]。
案例中 C 社区在化解社区矛盾中借助了属地贤人这一社会资本的作用，通过识别社区社会资本为协商治

理提供社会资源和基础。属地贤人是社区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乡贤存在共同之处，

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地域、品德、能力、声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22]，其参与治理

一方面能够带动社区民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树立典型示范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动员吸纳更多人才，实现

社会资本的增量。C 社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属地贤人是当时任该区人大代表的住户。该住户具有双重

身份，一是作为住户，能够站在高层住户的角度进行考虑，更了解高层住户的利益诉求和想法，二是作

为业委会的成员之一，参与纠纷调解，在化解电梯更新事务矛盾时带领业主志愿者挨家挨户地了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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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需要进行多次协商谈话才能完成工作，有时候为了等一位迟到的业主，需要等候一个小时。属地贤

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度虽然不如乡贤，但其在品德、能力方面存在优势，能够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的“引

领者”，在实践中获取信任，达成共识。业委会成员来源于业主之间，也为其他业主服务，是属地贤人。 

5.3. 凝聚共同体意识：情感因素嵌入 

现代基层治理受治理理论影响，强调治理的“非人格化”，主张通过理性、制度、效率和技术实现善

治[23]，事实上，现实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大量情感与治理互相关联的现象，这符合以人为本的逻辑，也

证明人际互助性等情感因素在助力过程中有独特作用[19]。情感因素嵌入能够推动治理有效的逻辑在于

三个方面，一是共同愿景与情感召唤；二是共同场域与情感培养；三是共同利益与情感激励。C 社区化

解社区矛盾的路径中嵌入了情感因素，旨在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从而达成共识。由于高低层住户的诉

求皆有其合理性，无法运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评判，而以和为贵的思想这类情感性因素源于中国传统

文化，人们往往有抑制矛盾激化的倾向。因此，在处理矛盾纠纷时，C 区物管会成员“融情于理”，充分

考虑并借助住户对电梯使用的利益诉求和对小区的情感归属，巧妙化解矛盾。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业委

会一方面积极转换思路，从住户的其他利益诉求中找到共同点，使得业主们的利益系于一线。如在与高

层用户沟通时，业委会主任从房屋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电梯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楼价，如果低层的楼

价低了，高层又怎么能涨呢？”将高层业主的利益关注点转移到楼价上，逐步瓦解他们的抗拒心理，在

关于整体的楼宇房屋价值方面初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注入情感因素，以社区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如业

委会主任在会议中主动谈到“开放所有电梯给全体业主使用，会令邻里关系更和谐，有助于小区整体形

象的提升，在降低电梯的使用成本的同时，也使电梯的整体安全性更好”，提升居民们的集体认同感，

最终突破了僵局。遵循着矛盾化解的多重路径，该小区的改造方案得到了高票同意，97.1%的业主同意方

案，老旧电梯的更换工作也正式启动。 

6. 总结与展望 

引入协商治理视角对社区电梯更新事件引起的矛盾纠纷及其化解路径进行分析，发现该社区矛盾的

本质根源是利益冲突，表现为高低层用户的电梯使用权与管理费用支出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矛盾

化解机制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出现协商机制功能的弱化，加之相关主体的协商能力不足，导致矛盾的产

生和深化。针对社区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案例中的社区将协商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主要途径，运用柔性

手段进行处理，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该社区的化解路径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多元协商空间，在

充分运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多元的议题空间，深入群众日常生活场域，抓住群众的利益核心；

二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发掘社区内的属地贤人，借助其在品德、能力和声望方面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社

区居民参与协商，进而提升居民整体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三是凝聚共同体意识，业委会在化解纠纷

的过程中嵌入情感因素，整合居民个人利益和社区集体利益，提高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C 社区将群众利益摆在关键位置，统筹行政力量、专业社会组织力量以及社会公众力量，构建了社

区内部矛盾纠纷的新路径，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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